
证券代码:002584� � � �证券简称:西陇化工 公告编号:2015-065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陇化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５

］

１０８５

号） 的核

准，公司由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４

，

０８６

，

５６９

（每股面值

１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１５．７１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３５

，

４９９

，

９９８．９９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律师费、审计费等发行费用共计

７

，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募集

资金净额为

５２８

，

３１９

，

９９８．９９

元。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天健验［

２０１５

］

７－１０６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订情况和账户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２０１５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

行专户存储。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行 账号 金额（元）

１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

６９４７１６８５１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梅龙支行

１２０９０６３６５３１０９１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汕头支行

９３８－００１２５２－０１２ １２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９９

４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滨港支行

４４５８９９９９１０１０００３００５３９４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龙湖支行

６８４７６５７８５４９９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近日会同招商证券分

别与上述银行分支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公司已分别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梅

龙支行、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汕头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滨港支行、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龙湖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各专户信息及存

储金额如“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订情况和账户开立情况”中所述。该等专户仅用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募资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公司与专户开户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３

、招商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招商证券应当依据《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

司和专户开户行应当配合招商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招商证券每半年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

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４

、公司授权招商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佳、王玲玲可以随时到专户开户行查询、复印

公司专户的资料；专户开户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保荐代

表人向专户开户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招商证券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开户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

绍信。

５

、专户开户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招商证券。专户开户行应

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６

、 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５％

（以较低者为准）的，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招商证券，同时

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７

、招商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招商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

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８

、协议任何一方如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各自在本协议中的各项责任和义务，即构成违

约，应向对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９

、如果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招商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招商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

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招商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或者招商证券有权要求公司单

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１０

、 协议自协议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或盖章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

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招商证券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

止失效。

特此公告。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八日

公司简称:鲁泰A鲁泰B� � � �股票代码:000726� � 200726� � � �公告编号:2015-038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9

月

2

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

,

会议于

2015

年

9

月

7

日上午

9:30

在般阳山庄会议室召开

,

召开方式为现场与通讯表决。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石祯先生主持

,

应出席董事

13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13

人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

的董事

6

名

,

董事许植楠、曾法成、陈锐谋、独立周志济、张承珠、王磊、徐建军以通讯方式表决。

公司

3

名监事和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

公司通知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新疆鲁泰丰收棉业有限责任公司为其全资子

公司新疆鲁泰纺织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阿瓦提县支行申请银行借款提供

1

亿元担保的议

案》。表决结果

:

同意

1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董事会决议。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9月9日

证券简称:鲁泰A、鲁泰B� � � �证券代码:000726� � 200726� � � �公告编号:2015-039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

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新疆鲁泰纺织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鲁泰丰收棉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

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注册成立

,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

主营棉纱及棉纺织品的生产、销售。

本次担保协议于

2015

年

9

月

8

日在淄博市淄川区签署

,

被担保人

:

新疆鲁泰纺织有限公司

,

担

保金额

:1

亿元

,

期限

:12

个月

,

担保性质

:

连带责任担保。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

1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新疆鲁泰丰收棉业有限责任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新疆鲁泰纺织

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阿瓦提县支行申请银行借款提供

1

亿元担保的议案》

;

该担保是本公

司控股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

本项担保额占控股子公司新疆鲁泰丰收棉业有限

责任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4.07%,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43%

。该项担

保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后

,

已经

9

月

8

日召开的新疆鲁泰丰收棉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的名称

:

新疆鲁泰纺织有限公司

,

注册日期

:2012

年

9

月

28

日

,

注册地点

:

新疆阿克

苏地区阿瓦提县丰收三场

,

法定代表人

:

刘石祯

,

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人民币

,

主营业务

:

主营棉

纱及棉纺织品的生产、销售。

2

、被担保人的股权情况

:

新疆鲁泰纺织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鲁泰丰收棉业

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有关指标情况

: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

资产总额

２８０

，

５２４

，

５１４．５２

负债总额

２２２

，

９１０

，

４６２．５７

其中：银行贷款

０

流动负债

２２１

，

０２３

，

５２１．５９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

净资产

５７

，

６１４

，

０５１．９５

营业收入

１２５

，

５８０

，

６１０．９３

利润总额

３

，

１１８

，

２８２．９３

净利润

３

，

３１７

，

１４６．２５

最新的信用等级

ＡＡ－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的方式

:

新疆鲁泰丰收棉业有限责任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新疆鲁泰纺织有限公司向

中国农业银行阿瓦提县支行申请银行借款提供

1

亿元担保

,

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起止期

限

:12

个月。担保金额

:1

亿元人民币。

四、董事会意见

1.

提供担保的原因

:

新疆鲁泰纺织有限公司

2012

年

9

月

28

日注册成立

,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

民币

,

主营棉纱及棉纺织品的生产、销售。目前

,

新疆鲁泰纺织有限公司申请向中国农业银行阿

瓦提县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

1

亿元

,

贷款期限十二个月

,

但需要新疆鲁泰丰收棉业有限责任公

司为其提供担保。公司董事会认为该项担保是为了保证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

2.

担保事项的利益和风险

:

新疆鲁泰丰收棉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对被担保人

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资信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

,

认为提供担保的对象为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其财务管理和资金调度均服从公司财务的统一安排

,

新疆鲁

泰纺织有限公司正处于成长期

,

目前为了解决流动资金而需向银行借款

,

该项担保不会增加公

司额外风险

,

也不会影响本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到

2015

年

9

月

8

日

,

新疆鲁泰丰收棉业有限责任公司仅对其全资子公司提供了担保

,

担

保总额为人民币

1

亿元

,

占新疆鲁泰丰收棉业有限责任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4.07%

。

新疆鲁泰丰收棉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没有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

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情况。

六、备查文件

1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

、新疆鲁泰丰收棉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决议

3

、相关担保协议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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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6� � �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2015-064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并使

用部分募集资金购买资产的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股票简称：莱茵生物；股票代码：

002166

）于

2015

年

8

月

5

日（星期三）开市起停牌。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5

日发布的《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5-051

号）。停牌期间，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8

月

12

日、

8

月

19

日、

8

月

26

日、

9

月

2

日

发布了《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2

号、

054

号、

055

号、

063

号）。

目前，公司全力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具

体工作仍在开展中。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作也在积极

推进。

因相关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莱茵生物；股票代码：

002166

）将于

2015

年

9

月

9

日

（星期三）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129� � �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2015-88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20MW光伏电站示范项目并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环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环能

源

"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投资建设赛罕区

20MW

结合设施农业的光伏发电示范项目。

2015

年

3

月，中环能源收到该项目《曙光光伏电站启动批准书》并完成首批机组（

2MW

）并网

发电，详见公司

2015

年

3

月

21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的《关于赛罕区光伏电站示范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18

）。

近日，该项目第二批机组（

18MW

）完成并网发电工作，赛罕区

20MW

结合设施农业光伏发

电示范项目（装机容量

20MW

）已全部接入蒙西电网。该项目是采用包括

C7

、

T0

、

C1

、

CTM1

、

CTP1

等多种不同发电机组运营模式并与农业相结合的综合性示范项目。 该电站的运营有利于在同

等环境下不同发电机组的数据采集、比对，有利于公司系列化电站产品与农业相结合的设计与

开发，为公司未来结合不同地理环境、不同的土地资源，实现差异化光伏电站的综合利用开发

设计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9月8日

证券代码:002717� � � �证券简称：岭南园林 公告编号：2015－112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5

年

9

月

8

日（周二）下午

14

：

00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9

月

7

日（周一）至

2015

年

9

月

8

日（周二）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8

日上午

9:

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7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9

月

8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东城区光明大道

27

号岭南园林大厦三楼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尹洪卫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57,513,517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48.3562%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51,991,

02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6.6608%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2

人， 代表股份

5,

522,491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6954％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姚继伟律师、沈凌玉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

体表决情况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7,513,517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5,522,49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7,513,517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5,522,49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见证意见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姚继伟律师、沈凌玉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是：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九月八日

(上接B46版）

传真

:021-20691861

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2899

公司网址

:www.erichfund.com

(72)

一路财富

(

北京

)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9

号五栋大楼

C

座

702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大街

2

号万通新世界广场

A

座

2208

法定代表人

:

吴雪秀

联系人

:

段京璐

电话

:010-88312877

传真

:010-88312099

客户服务电话

:400-001-1566

网址

:www.yilucaifu.com

(73)

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中国

(

上海

)

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227

号

3

层

310

室

办公地址

:

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

658

弄

2

号楼

B

座

6

楼

法定代表人

:

燕斌

联系人

:

汤蕾

电话

:021-51507071

传真

:021-62990063

客户服务电话

:021-51507071

(74)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66

号建威大厦

1208

室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66

号建威大厦

1208

室

法定代表人

:

罗细安

联系人

:

李皓

电话

:13521165454

传真

:010-67000988-6000

客服电话

:400-001-8811

网站

:www.zcvc.com.cn

3.

场内代销机构

本基金办理场内认购业务的代销机构为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深交所会员。具有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基金

代销业务资格且符合风险控制要求的深交所会员单位可以办理本基金的场内申购业务

;

具有中国证监会认定的

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深交所会员单位可以办理本基金的场内赎回业务。

(

二

)

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中国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7

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7

号

法定代表人

:

周明

联系人

:

朱立元

电话

:(010)59378888

传真

:(010)66210938

(

三

)

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

: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

:

上海市银城中路

68

号时代金融中心

19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银城中路

68

号时代金融中心

19

楼

负责人

:

韩炯

电话

:(021)31358666

传真

:(021)31358600

联系人

:

吕红

经办律师

:

吕红、安冬

(

四

)

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

: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星展银行大厦

6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湖滨路

202

号普华永道中心

11

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

:

杨绍信

电话

:(021)23238888

传真

:(021)23238800

经办会计师

:

汪棣、沈兆杰

联系人

:

沈兆杰

五、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

:

长盛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六、基金的类型

1

、基金的类型

:

股票型基金。

2

、基金的运作方式

:

上市契约型开放式。

3

、基金存续期间

:

不定期。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采取指数化投资

,

通过严格的投资纪律约束和数量化风险管理手段

,

力争控制本基金净值增长率与业

绩比较基准之间的日均跟踪偏离度绝对值误差小于

0.35%,

且年化跟踪误差小于

4%,

以实现对基准指数的有效跟

踪。

八、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为股票指数型基金

,

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

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权

证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其中

,

股票资产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90%,

投资于沪

深

300

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的资产不低于股票资产的

80%;

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5%

的现金以及到期日

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

,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

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

围。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与程序

(

一

)

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抽样复制指数的投资策略

,

综合考虑标的指数样本中个股的自由流通市值规模、流动性、行业代

表性、波动性与标的指数整体的相关性

,

通过抽样方式构建基金股票投资组合

,

并优化确定投资组合中的个股权

重

,

以实现基金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之间的日均跟踪偏离度绝对值误差小于

0.35%,

且年化跟踪误差小于

4%

的投资目标。

当成份股发生分红、配股、增发等行为时

,

或因基金的申购和赎回等对本基金跟踪业绩比较基准的效果可能

带来影响时

,

或因某些特殊情况导致流动性不足时

,

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无法有效复制和跟踪基准指数时

,

基金管理

人可以对投资组合管理进行适当变通和调整

,

最终使跟踪误差控制在限定的范围之内。本基金建仓时间为

3

个月

,

本基金将在基金合同生效

3

个月内使投资组合比例达到《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1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首先确定基金资产中股票和现金之间的配置比例

,

再进一步以抽样复制基准指数的方法

,

确定抽样组

合中各行业及个股的配置比例。本基金股票资产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90%,

在巨额申购赎回发生、成份股大比

例分红等情况下

,

管理人将在综合考虑冲击成本因素和跟踪效果后

,

及时将股票配置比例调整至合理水平。

2

、股票组合构建

本基金采用抽样复制基准指数的方法

,

在综合考虑个股的自由流通市值规模、个股流动性、行业代表性、波动

性以及抽样组合与标的指数的相关性等因素的基础上

,

采用“分层抽样

+

优化抽样”的两阶段抽样方法

,

选择标的

指数成份股票或被选成份股票构建基金的抽样股票投资组合

,

并优化确定投资组合中的个股配置比例。

(1)

股票筛选

本基金在抽样复制指数投资时

,

首先进行样本成份股初步筛选

,

通常初步筛选的股票样本为标的指数全部成

份股和备选成份股

,

作为下一步分层抽样的基础。但在特殊情况下

,

如指数成份股调整、长期停牌或样本个股流动

性较差时

,

则相应调整股票初选股票样本或剔除流动性较差的股票样本。

(2)

分层抽样

在初选出的样本股票的基础上

,

首先按照行业分类方法进行行业类别划分

,

然后根据每个行业类别在标的指

数中的权重、个股在行业类别中的权重、个股收益波动性和所在行业收益相关性进行抽样选取

,

并优先抽取收益

波动与标的指数高度相关的个股。

在分层抽样中

,

首先控制约束抽样股票组合中的行业权重及收益风险特征代表性与标的指数一致

,

且控制抽

样股票组合中的行业内样本个股与行业整体的收益风险特征高度相关。

(3)

优化抽样

对于分层抽样后的股票样本组合

,

采用进一步优化方法并确定个股的权重

,

考虑标的指数总体收益和风险的

特征情况

,

通过投资组合优化模型构建基金的股票资产组合

,

同时保证较小的调整频率和追踪成本。

优化方法是基于样本组合与标的指数的跟踪误差限制

,

即以跟踪误差最小化为目标函数

,

并以样本组合内个

股集中度

,

组合资产规模和交易成本为附加约束条件

,

采用二次规划优化算法和模型

,

确定抽样组合及组合中个股

的权重。

(4)

最终组合

对于“分层抽样

+

优化抽样”的两阶段抽样方法得到的股票组合

,

将被用来构建本基金的最终股票组合。由于

指数成份股的周期性变动

,

以及成份股的权重的变化

,

抽样组合将不定期进行有效跟踪

,

并进行相应的调整样本组

合

,

即再“分层

+

优化”抽样

,

以保证样本组合与标的指数的跟踪误差最小化。

为了能够更好的跟踪标的指数

,

如果今后由于基准指数成份股结构的变化

,

其他抽样复制方法将更适合对基

准指数的跟踪

,

本基金将做相应的变更。对于抽样复制方法的变更

,

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但本基金管理

人需在方法变更前

2

个工作日内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

并阐明变更抽样复制方法的原因。

3

、股票组合调整

(1)

组合调整原则

本基金为抽样复制的指数型基金

,

基金所构建的指数化投资组合将根据基准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

进行相应调整。同时

,

本基金还将根据法律法规中的投资比例限制、申购赎回变动情况、配股增发因素等变化

,

对

基金投资组合

进行适时调整

,

以保证基金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间的高度正相关和跟踪误差最小化。

(2)

组合调整方法

①

跟踪调整

A

、定期性调整

本基金所构建的投资组合将主要根据所跟踪的目标指数对其成份股的调整而进行相应的跟踪调整。本基金

将按照标的指数对成份股及其权重的调整方案

,

在考虑跟踪误差风险的基础上

,

对股票投资组合进行相应调整。

本基金所构建的指数化投资组合为经过优化处理的抽样复制组合

,

将每季度末根据上述抽样复制方法调整

股票组合及个股配置比例。

B

、不定期调整

根据指数编制规则

,

当标的指数成份股因增发、送配等股权变动而需进行成份股权重调整时

,

本基金将根据

中证指数公司在股权变动公告日次日发布的临时调整决定及其需调整的权重比例

,

并根据抽样复制方法对股票

组合进行相应调整。

C

、基于流动性及法律法规限制的调整

如果因抽样组合中个股停牌限制、交易量暂时不足等市场流动性因素或法律法规规定的投资限制

,

使得基金

管理人无法顺利购买某成份股

,

本基金管理人将视当时市场情况

,

综合考虑投资者利益和跟踪误差最小化

,

决定部

分持有现金或买入相关的替代性股票。替代股票的选取遵循“同行业基础上价格相关性”原则

,

对于需要进行替代

的股票

,

其替代股票将从标的指数样本或被选成份股中选取

,

具体将在考虑股票流动性等因素的前提下

,

在同行业

范围内

,

选取相关性较大的股票进行替代。

D

、在其他不影响指数复制的情况下

,

本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

,

在跟踪误差最小化的条件下

,

对基金资

产组合进行适当的调整。

4

、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管理人将基于对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深入分析、国内财政政策与货币市场政策等因素对债券市场

的影响

,

进行合理的利率预期

,

判断债券市场的基本走势

,

久期控制下的资产类属配置策略。在债券投资组合构建

和管理过程中

,

本基金管理人将具体采用期限结构配置、市场转换、信用利差和相对价值判断、信用风险评估、现

金管理等管理手段进行个券选择。

本基金债券投资的目的是在保证基金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

,

有效利用基金资产

,

提高基金资产的投资收益。

5

、权证投资策略

在法律法规许可时

,

本基金可基于谨慎原则对权证进行投资

,

即根据权证合理价值与其市场价格间的差幅即

“估值差价”以及权证合理价值对定价参数的敏感性

,

结合标的股票合理价值考量

,

决策买入、持有或沽出权证。

(

二

)

投资决策依据与交易机制

1

、投资决策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以及标的指数的相关规定是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财产的决策依据。

2

、投资管理体制

本基金管理人实行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做出有关标的指数重大

调整的应对决策、基金组合重大调整的决策

,

以及其他单项投资的重大决策。基金经理负责做出日常标的指数跟

踪维护过程中的组合构建、组合调整等决策。

3

、投资管理程序

研究、投资决策、组合构建、交易执行、投资绩效评估、组合监控与调整各环节的相互协调与配合

,

构成了本基

金的投资管理程序。

(1)

研究。基金管理人的研究部依托公司整体研究平台

,

整合外部信息包括券商等外部研究力量的研究成果

,

开展标的指数跟踪、成份股公司行为等相关信息的搜集与分析、流动性分析、误差及其归因分析等工作

,

并撰写相

关的研究报告

,

作为本基金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

(2)

投资决策。基金管理人的投资决策委员会依据研究部提供的研究报告

,

定期或遇重大事件时临时召开投资

决策委员会议

,

对相关事项做出决策。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

,

做出基金投资管理的日常决策。

(3)

组合构建。结合研究报告

,

基金经理主要采取抽样复制法

,

即按照标的指数的成份股组成及其权重构建基

金抽样股票投资组合

,

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在追求跟踪误差和跟踪偏离度

最小化的前提下

,

基金经理可采取适当的方法

,

提高投资效率

,

降低交易成本

,

控制投资风险。

(4)

交易执行。基金管理人的交易部负责本基金的具体交易执行

,

交易部同时履行一线监控的职责。

(5)

投资绩效评估。本基金管理人定期和不定期对本基金的投资绩效进行评估

,

并撰写相关的绩效评估报告

,

确认基金组合是否实现了投资预期

,

投资策略是否成功

,

并对基金组合误差的来源进行归因分析等。基金经理依

据绩效评估报告总结或检讨以往的投资策略

,

如果需要

,

亦对投资组合进行相应的调整。

(6)

组合监控与调整。基金经理根据标的指数的每日变动情况

,

结合成份股等的基本面情况、流动性状况、基金

申购赎回的现金流量情况

,

以及基金投资绩效评估结果等

,

对基金投资组合进行动态监控和调整

,

密切跟踪标的指

数。

基金管理人在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

,

根据环境的变化和基金实际投资的需要

,

有权对上述投资

程序做出调整

,

并将调整内容在基金招募说明书及招募说明书更新中予以公告。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标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95%×

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

+5%×

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

税后

)

。

沪深

300

指数是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授权

,

由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开发的中国

A

股市场指数

,

它的样本选自沪深两个证券市场

,

覆盖了大部分流通市值

,

其成份股票为中国

A

股市场中代表性强、流动性高的

股票

,

能够反映

A

股市场总体发展趋势。

本基金认为

,

该业绩比较基准目前能够有效地反映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

,

或

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

,

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

股票指数时

,

本基金可以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本基金变更业绩比较

基准应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及时公告。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一只股票指数型基金

,

属于较高预期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证券投资基金品种

,

其预期风险与收益

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

十二、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

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

,

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取自长盛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2015

年第

2

季度报告

,

本报告中所列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１３９

，

１４９

，

５０３．９１ ７７．１４

其中：股票

１３９

，

１４９

，

５０３．９１ ７７．１４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８７

，

１８６．００ ０．０５

其中：债券

８７

，

１８６．００ ０．０５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３６

，

４９６

，

５４０．１２ ２０．２３

７

其他资产

４

，

６４５

，

４０４．２７ ２．５８

８

合计

１８０

，

３７８

，

６３４．３０ １００．００

2

、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1)

指数投资部分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３３５

，

５３０．９２ ０．２３

Ｂ

采矿业

６

，

４６３

，

８９４．３６ ４．４１

Ｃ

制造业

４６

，

４８８

，

６５５．５８ ３１．７５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５

，

９５９

，

４１２．２９ ４．０７

Ｅ

建筑业

６

，

２５７

，

４１８．９７ ４．２７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２

，

９９３

，

０６７．３５ ２．０４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５

，

５３８

，

４７５．５１ ３．７８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７

，

９５４

，

６２７．１８ ５．４３

Ｊ

金融业

４６

，

３３６

，

７５６．３７ ３１．６５

Ｋ

房地产业

５

，

８００

，

１７６．１８ ３．９６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

，

４０２

，

８８４．２７ ０．９６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

，

１１０

，

１６３．０３ ０．７６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１５７

，

５２５．５８ ０．１１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

，

６１６

，

２３０．３８ １．１０

Ｓ

综合

３６８

，

４０５．９９ ０．２５

合计

１３８

，

７８３

，

２２３．９６ ９４．７８

(2)

积极投资部分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掘业

１６３

，

３５９．９０ ０．１１

Ｃ

制造业

１２３

，

０５３．１０ ０．０８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７９

，

８６６．９５ ０．０５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３６６

，

２７９．９５ ０．２５

3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６６

，

３５０ ５

，

４３６

，

７１９．００ ３．７１

２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４４７

，

２５２ ４

，

４４５

，

６８４．８８ ３．０４

３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１４３

，

５０７ ３

，

８６１

，

７７３．３７ ２．６４

４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２０３

，

３３３ ３

，

５０７

，

４９４．２５ ２．４０

５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１５２

，

５６２ ２

，

５８７

，

４５１．５２ １．７７

６ ６００８３７

海通证券

１０５

，

２０２ ２

，

２９３

，

４０３．６０ １．５７

７ ６０１７６６

中国中车

１０８

，

８３１ １

，

９９８

，

１３７．１６ １．３６

８ ６０１３２８

交通银行

２３４

，

３０３ １

，

９３０

，

６５６．７２ １．３２

９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２９

，

１５９ １

，

８６３

，

２６０．１０ １．２７

１０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１１９

，

５４８ １

，

７３５

，

８３６．９６ １．１９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３９５

盘江股份

１２

，

５１８ １６３

，

３５９．９０ ０．１１

２ ００２４２９

兆驰股份

９

，

５３９ １２３

，

０５３．１０ ０．０８

３ ００２４１６

爱施德

３

，

８０５ ７９

，

８６６．９５ ０．０５

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８７

，

１８６．００ ０．０６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８７

，

１８６．００ ０．０６

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００３１

航信转债

６００ ８７

，

１８６．００ ０．０６

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股指期货投资。

(2)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股指期货投资。

10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国债期货投资。

(2)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国债期货投资。

(3)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国债期货投资。

1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

声明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是否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

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1)

本基金跟踪复制标的指数沪深

300

指数

,

配置了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中国平安。

根据

2014

年

12

月

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对中国平安控股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平

安证券”

)

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

,

决定对平安证券给予警告

,

没收保荐业务收入

400

万元

,

没收承

销股票违法所得

2867

万元

,

并处以

440

万元罚款。本基金认为

:

该处罚对于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2)

本基金跟踪的标的指数为沪深

300

指数

,

配置了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中信证券。

根据

2015

年

1

月

16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4

年第四季度证券公司融资类业务现场检查情况的通报

,

对

中信证券采取暂停新开融资融券客户信用账户

3

个月的行政监管措施。本基金认为

:

该处罚对于公司整体经营业

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3)

本基金跟踪的标的指数为沪深

300

指数

,

配置了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海通证券。

根据

2015

年

1

月

16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4

年第四季度证券公司融资类业务现场检查情况的通报

,

对

海通证券采取暂停新开融资融券客户信用账户

3

个月的行政监管措施。本基金认为

:

该处罚对于公司整体经营业

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4)

本基金跟踪的标的指数为沪深

300

指数

,

配置了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兴业银行。

根据

2015

年

6

月

9

日兴业银行公告“

2015

年

5

月中旬

,

公司南宁分行下辖二级分行北海分行接到北海市公安局

通报

,

该分行前员工苏瑜涉嫌个人非法集资已被立案

,

目前案件在调查阶段。公司南宁以及北海两级分行成立专

项调查小组

,

就其涉及业务进行了全面内部排查

,

未发现银行资金卷入其中。目前

,

公司北海分行经营、财务状况与

对外服务均正常。”本基金认为

:

该处罚对于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除上述事项外

,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无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

无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

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2)

基金的前十名股票

,

均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内的股票。

(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６６

，

８９４．２８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４

，

３１４

，

４４１．５２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３

，

０２７．６９

５

应收申购款

２６１

，

０４０．７８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４

，

６４５

，

４０４．２７

(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

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6)

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

（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６００３９５

盘江股份

１６３

，

３５９．９０ ０．１１

重大事项停牌

２ ００２４１６

爱施德

７９

，

８６６．９５ ０．０５

重大事项停牌

(7)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

,

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三、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成立以来的业绩如下

:

项 目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４

日（基金合同生

效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７０％ １．３６％ ８．７９％ １．５１％ －３．０９％ －０．１５％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３．０９％ １．２１％ －２３．７３％ １．２３％ ０．６４％ －０．０２％

２０１２

年度

８．０１％ １．２０％ ７．４４％ １．２２％ ０．５７％ －０．０２％

２０１３

年度

－６．２２％ １．３１％ －７．０４％ １．３２％ ０．８２％ －０．０１％

２０１４

年度

４９．３６％ １．１６％ ４８．８８％ １．１５％ ０．４８％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４．４２％ ２．２２％ ２５．３６％ ２．１５％ －０．９４％ ０．０７％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４

日（基金合同生

效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５３．０２％

１．３６％ ５４．６９％ １．３８％ －１．６７％ －０．０２％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

招募说明书。

十四、基金费用与税收

(

一

)

基金费用的种类

1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2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3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4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5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6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7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8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

二

)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75%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

H=E×0.75%÷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

次月首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

,

支付日期顺延。

2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15%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

H=E×0.15%÷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

次月首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

,

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

(

一

)

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3-8

项费用

,

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

,

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

,

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

三

)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本基金的申购费、赎回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请详见本招募说明书“第九部分 基金

份额的场外申购、转换与赎回”和“第十部分 基金份额的场内申购与赎回”中的相关规定。不同基金间转换的转换

费

,

相关规则由基金管理人届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制定并公告。基金申购、赎回费和基金转换

费由基金投资者承担

,

不列入基金财产。

(

四

)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

1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2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

3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

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以及其他费用。

(

五

)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

新的费率实施日

2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

六

)

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

履行纳税义务。

十五、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对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

,

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

(

一

)

在“重要提示”中更新了有关招募说明书更新截止日期的描述。

(

二

)

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

(

三

)

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中的基本情况及相关业务经营情况。

(

四

)

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中的相关内容。

(

五

)

在“十二、基金的投资”中

,

更新了“

(

十一

)

基金投资组合报告”的相关内容。

(

六

)

更新了“十三、基金的业绩”的相关内容。

(

七

)

在“十六、基金资产的估值”中

,

更新了估值相关的内容。

(

八

)

在“二十六、其他应披露的事项”中

,

更新了本次招募说明书更新期间所涉及的相关信息披露。

十六、 签署日期

本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于

2015

年

8

月

21

日签署。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9月9日


